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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场参与人：

为加强对通过计算机程序实现自动下单或者快速下单的股票期权交易（以下简称程序化交易）

的管理，防范程序化交易可能引发的风险，维护股票期权交易秩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期

权试点交易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现就股票期权程序化交易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期权经营机构应当建立程序化交易接入管理制度，明确客户进行程序化交易的相关要求和

管理机制，对客户进行程序化交易实行严格的接入和认证管理。

二、期权经营机构应当根据程序化交易管理制度，对客户使用自有、第三方提供或者期权经营

机构提供的交易软件或者接口进行程序化交易的申请，进行审核、测试及认证，对符合条件的客户

开通程序化交易权限，并与客户签署程序化交易业务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客户未提出程序化交易申请或者未通过认证的，期权经营机构不得为其开通程序化交易权限。

三、客户使用自有、第三方或者期权经营机构提供的交易软件或者接口进行程序化交易的，应

当事先向期权经营机构提出申请，经期权经营机构开通程序化交易权限后，方可进行程序化交易。

客户未开通程序化交易权限即自行开展程序化交易的，期权经营机构发现后应当及时予以制

止，并向本所报告。

四、期权经营机构应当为已开通程序化交易权限的客户设置专门的接入柜台系统的委托通道，

并和未开通程序化交易权限的客户接入柜台系统的委托通道实行隔离管理。

五、期权经营机构应当严格落实程序化交易的报备要求，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期权经营机构

应当提前5个交易日向本所进行报备，填报《股票期权业务程序化交易报备表》，本所根据情况可要

求补充投资者尽职调查报告、系统测试报告、业务部门审批意见、合规部门或风控部门审批意见、

业务协议等材料：

（一）期权经营机构自行进行程序交易的；

（二）客户申请使用自有、第三方或者期权经营机构提供的交易软件或者接口进行程序化交

易，期权经营机构经审核、认证后拟为其开通程序交易权限的；

（三）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已报备的程序化交易账户发生以下信息变更时，期权经营机构应当提前2个交易日向本所进

行信息变更报备：

（一）账户资金来源发生变更；

（二）账户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三）账户主要交易员信息发生变更；

（四）交易系统或下单系统服务器所在城市发生变更；

（五）程序交易软件信息发生重大变更；

（六）其他重大信息变更。

七、期权经营机构报备的程序化交易应当基于真实交易需求，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八、本所对期权经营机构提交的报备材料进行核查，发现信息不全或存有疑义的，将在收到报

备材料的5个交易日内向期权经营机构进行反馈，要求补充材料或进行相关解释。期权经营机构在5

个交易日内未收到本所反馈的，报备账户可于报送之日起5个交易日后进行股票期权程序化交易。

九、期权经营机构应当加强对程序化交易的运行监控，并针对客户程序化交易可能发生的异常

情况，建立预防、发现与处置机制，自觉维护期权交易的正常秩序。

客户进行程序化交易出现或者可能出现异常的，期权经营机构应当按照与客户的约定，及时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限制客户交易权限、为客户提供紧急撤单服务等。

十、投资者可以通过期权经营机构向本所申请撤销程序化交易账户报备，撤销报备后的账户在

再次报备前不得进行程序化交易。

十一、期权经营机构、客户违反本通知规定的，本所可以根据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对其采取

相应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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